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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烈宏涉黑组织以非法
手段聚敛财物 12 亿余元，经我
们检察机关仔细甄别， 准确界
定了涉案财产与案外财产 ，提
出处理意见得到法院采纳 ，彻
底铲除了该组织的经济基础。 ”
办理文烈宏涉黑案的常德市检
察院检察官介绍。

自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开展
以来，湖南省检察机关将“打财
断血” 铲除黑恶犯罪经济基础
作为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重
点， 准确界定黑恶势力犯罪组
织涉案财产， 对涉黑恶案财产
提出处置意见 913 条， 涉及金
额 116.32 亿余元， 其中对 754
件涉黑恶案件提出财产刑量刑
建议， 切实斩断黑恶势力利益
链条。

法制周报·新湖南记者 李翔 见习记者
廖悠悠 通讯员 罗文铎 肖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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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黑财”无所遁形

湖南省三级检察机关着力打造“一盘棋”，建
立刑事检察与民事、行政、公益诉讼检察的一体化
办案机制，协同推进专项斗争，形成打击合力，彻
底清理处置“黑财产”，从源头上斩断黑恶势力经
济根基。

2020 年 6 月 8 日， 益阳市检察院起诉的夏顺
安非法捕捞水产品、 非法采矿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公开宣判， 法院判决夏顺安等人在媒体上
公开赔礼道歉和支付非法捕捞、 非法采矿造成生
态环境破坏的修复费用共计 4253.179 万元。 该案
例被最高检评为 2019 年全国检察公益诉讼优秀
案件 ，写入最高检 《绿色发展 ，协作保障 ，服务
保障长江经济带发展检察白皮书 》。

汨罗市检察院在办理廖申龙涉黑案和代越建
涉恶案中， 对两案涉及的民间借贷纠纷系列虚假
诉讼案进行民事监督， 提出再审检察建议 20 份，
法院全部予以采纳，裁定再审后改判 7 件，涉案金
额 2409.55 万元，有效铲除两涉黑恶组织的经济基
础。 湘潭市岳塘区检察院在办理谢韬等人涉黑案
中，发现谢韬等人通过虚假诉讼侵占被害人财产，
及时移送民事检察部门开展民事审判监督， 现已
依法启动建议再审程序。

三年来， 全省检察机关公益诉讼部门共办理
涉黑专案中的公益诉讼 22 件，其中行政公益诉讼
11 件，民事公益诉讼 11 件（含刑事附带民事公益
诉讼案件），涉及到生态环境和资源保护 、国有财
产保护等领域，涉案金额达 2.9 亿元。

“下一步我们将把‘打财断血 ’重点继续聚焦
在财产刑执行监督和通过民事裁判监督、 公益诉
讼方式追赃挽损方面，充分发挥检察职能，努力实
现‘案件清结、黑财清底’，绝不让黑恶势力有死灰
复燃、卷土重来的可能。 ”湖南省检察院扫黑办负
责人表示。

长沙市芙蓉区检察院第一检察部副主任王艳、第二检察部副主任徐平会同侦查人员前往银行，依法对涉案账户采取查询、冻结等措施，并对涉案财
产属性、来源等方面的证据加以固定与收集。 王钟欣 摄

提起朱红建， 长沙市望城区房
地产行业的老板几乎是无人不知 ，
他长期盘踞在长沙市望城区， 招揽
社会闲散人员， 通过开办公司，“以
商养黑，以黑护商”，涉足房产开发、
民间借贷等领域，攫取房产、股权 、
债券、现金等大量非法利益。湘潭市
岳塘区检察院在办理该案时聚焦
“打财断血”，把握“打财先机”，安排
专人对该组织成员的涉案财产进行
审查，提出审查意见，指导公安机关
查封 、扣押 “黑财 ”20 多亿 ，在审查
起诉阶段又书面建议公安机关补充
扣押、 冻结股权、 债权、 资金共计
3200 余万元 ，查封房产 2 套 ，冻结
骨干成员朱红建、徐准、魏宏及其他

涉案人员自有资金 530 余万元。
黑恶势力往往以开办企业为掩

护，攫取巨额非法经济利益，对于此
类案件， 如何严格甄别合法财产和
非法财产，精准“打财断血”，是对检
察机关审查把关职能的重大考验。

全省检察机关细化完善黑恶犯
罪涉案财产的认定、 查处、 证据标
准， 引导公安机关对黑恶组织成员
的涉案财产通过网络查控系统查
询、开展线下调查、发动广大人民群
众参与举报等各种方式， 实现涉案
财产全查清、利益链条全挖出。在全
面查控“黑财”基础上 ，加大涉案财
产甄别认定， 对与案件无关的合法
财产及时返还，依法保护合法财产、

合法经营。
在办理周波等 9 人涉黑案件

时， 吉首市检察院了解到多名渣土
车主反映， 公安机关扣押的登记在
兴安公司名下的 20 台渣土车其实
是归他们所有， 请求办案机关予以
返还。 该院迅速行动， 通过询问证
人， 查阅车辆登记材料、 资金流向
等，查明这 20 台车辆都是由车主司
机出资认购， 不足部分由兴安公司
垫资，应当属于出资人的财产。遂在
出 庭 发 表 公 诉 意 见 时 对 车 辆 的
权属提出了明确的意见 ，并建议
对兴安公司就车辆垫付款享有的
债权予以追缴， 法院判决采纳了检
察机关的意见 。

2020 年 8 月 9 日，醴陵市检察
院检察官和法院执行干警一起来
到该市某网吧，对游鑫案的刑罚执
行进行现场监督。 游鑫因犯组织、
领导黑社会性质组织、故意伤害等
罪被判处有期徒刑 19 年，并处没收
个人全部财产，醴陵市检察院在刑
罚执行阶段调查发现游鑫名下有
一所网吧未没收，遂建议法院将网
吧以拍卖方式执行，并派员参与现
场监督。

浏阳市检察院工作中发现“3·08”
陈检等人涉恶案的 5 名被告人有可
供执行的财产但一直未执行， 该院
通过检察建议督促法院将 5 人的罚
金刑全部执行到位。

郴州市检察院印发 《关于开
展 以 涉 黑 涉 恶 等 三 类 罪 犯 为 重
点 的 财 产 刑 执 行 专 项 检 察 活 动
的通知》，在该市范围开展以涉黑涉恶
为重点的财产刑执行监督专项检察
活动， 派人到法院立案庭和执行局

开展全面、仔细核查，确定监督事项
和对象 ， 共监督执行财产 121.235
万元。

从专项斗争伊始， 全省检察机
关就形成了执行案件清单、 财产刑
执行立案、执行活动、变更执行等工
作实施通报、 信息共享机制， 共对
753 件涉黑涉恶案件财产刑执行情
况进行监督 ， 监督执行财产 40.05
亿元，推动“打财断血”“黑财清底”
取得实质进展和成效。

从源头上斩断黑恶势力经济根基严格甄别，精准“打财断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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